
有限公司的清算注销一直是一个现实难题，众多“僵尸企业”也因此而产生。本文

将清算注销中的部分难点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分享如下，以供同类企业借鉴参考。

一、背景简介

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年，两位股东分别为 A 公司（持有 70%股权），B 自然

人（持有 30%股权）。

公司经营过程中，因多方面的意见分歧，双方无法继续合作。法人股东 A 提出解

散公司，自然人股东 B 不同意且拒不配合。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执行董事通知召开股东会，并由持有 70%表决权的股东 A 表决通过了公司解散的

决议（自然人股东 B缺席），同时成立由法人股东 A 指定人员组成的清算组。

二、公司清算注销中的难点问题及其解决

在承办律师介入该起案件时，该公司已经召开股东会确定了解散清算事项，并确

定了清算组成员，但由于清算组成员全部由股东 A 单方指定的人员构成，可能会

因清算组成员构成瑕疵导致清算无效。承办律师从这一问题开始，逐一解决了该

公司清算注销中涉及的各项难点问题。

（一）清算组成员的组成

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公司出现解散事由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

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那么，清算组成员是必须

由股东组成，还是可以由股东会确定的人员组成呢？

该法条的后半段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

组成”。根据前后条文文义理解，似乎应当确定有限公司清算组的成员只能是股

东。但是，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又规定，清算组制定的清算方案应当经股东会

确认才能执行；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制作的清算报告也需要

股东会确认。如果将公司清算组成员确定为股东，清算组的成员与股东会成员完

全一致，则法律规定再由股东会确认清算方案、清算报告，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就上述法条的理解问题，承办律师查阅了目前司法实践中关于清算组成员组成的

案例，发现确实有法院以清算组的成员不是股东，而以违反法律规定为由判决清

算方案无效。但上海法院的某判例说理清晰，更为符合立法本意。上海法院在判

决中认为，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规定的意义，在于确

定清算义务人，不在于确定清算组成员，进而认为清算组成员不一定是股东，但

是清算组成员应由股东会确定，且股东可以作为清算组成员。而且在前述法院判

决无效的案例中，承办律师研究发现法院认定无效的理由，是选定清算组成员没

有体现全部股东的意志，这与上海法院的观点也并不相悖。

为避免相关争议以及法律风险，承办律师建议该公司再次通知召开股东会，对清

算组成员进行变更。且在自然人股东 B 拒不出席会议的情况下，仍将其列为清算

组成员，以避免清算组成员全部由法人股东 A指定带来的争议及法律风险。

（二）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股东的权利保护

如股东一致同意公司解散，或虽不同意但仍依法配合的，则能较为顺利地完成清

算工作。但大多情况下，公司之所以解散是由于股东之间丧失了信任基础，无法

继续经营公司，这样在清算注销办理过程中必然会有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在股东

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况下，是否需要保护其相关权利呢？

该公司的自然人股东 B拒不参加清算事务，但又时不时会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要求，

或者通过不同方式表达异议。承办律师认为，要保证清算过程的合法性，有两条

红线不能逾越，第一是在程序上不能损害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股东的权利，第二是

不能在经济利益上损害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股东的权利。

为此，在该公司清算过程中，清算组一方面通过合法程序制定清算组议事规则，

以弥补公司章程中没有清算规则的缺陷；然后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清算

组议事规则的规定，召开清算组会议、股东会会议等，会后将会议纪要及形成的

决议发送给包括自然人股东 B在内的全体清算组成员，特别是在清算组召开会议

前将清算方案（草案）、清算报告（草案）发送给所有清算组成员、股东征求意

见。另一方面，在制定清算方案时中涉及的财产权益，如债权债务处理、剩余财

产分配、亏损承担等方面，充分考虑不损害自然人股东 B的权益。采取以上措施



后，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股东虽然不配合清算事务，但是客观上参与了清算过程的

每个环节，在程序和实体两方面保障了清算事务的公平合法性。

（三）清算剩余财产的分配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

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

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这仅规定了清算过程中公司财产的支付顺序，

根本目的在于确保各项债权得到清偿。但在办理清算事务的实践中，由于许多财

产难以变现或变现将面临重大损失，所以剩余财产在股东间的分配往往存在很大

争议。在该项目中，承办律师采用的基本原则是既要考虑剩余财产分配公平，还

要兼顾财产分配的效率及财产效用的最大化。

该公司设立时法人股东 A以现金出资，自然人股东 B 以专利权及专有技术出资。

清算中，公司实物资产以及专利权及专有技术均面临难以变现及变现损失巨大的

风险。

为了能尽快结束清算事务，提高清算效率，让剩余财产能发挥最大效用，承办律

师从最有利于股东和社会效益的角度出发，建议清算组对剩余财产进行实物分配：

剩余资金及实物资产分配给法人股东 A，专利权及专有技术分配给自然人股东 B，

亏损由股东 A、B 按出资比例分摊。实物资产按照账面价值分配给法人股东 A，

可以节约资产评估、拍卖处置的时间和费用成本，同时由于主要实物资产系定制

的设备，其账面价值远大于实际价值，按账面价值分配给法人股东 A 可以减少公

司亏损，对自然人股东也是有利的。而自然人股东 B是技术出身，所涉专利权由

其发明，将专利权及专有技术分配给该股东也可以充分发挥技术的效用。上述分

配方案最终得以实施。

三、公司清算注销中的法律风险防范

总结办理该公司清算事务的经验，建议公司股东在制定公司章程时应增加下列条

款，以对公司发生清算注销情形时有所助益。



1、规定清算组成员如何选定。公司章程可以规定清算组成员的人数，成员的产

生办法（如由股东指定，或者由股东推荐，通过召开股东会选定等），同时还要

规定如果股东不指定或者不推荐清算组成员的解决措施。

2、对清算组的议事规则予以规定。如清算组会议的召开方式、表决方式等等。

3、确定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解决方案。股东不配合清算事务的，公司章程

中可以规定违约责任或其他法律责任，以督促股东积极履行法定的清算义务。

4、规定各股东的送达地址。现代人员流动性大，可能会有多个住址或者联系方

式，当要召开股东会时召集人可能会发生没有有效联系方式，无法确定会议通知

送达到股东的情形。如果在章程中明确各股东的送达地址，可以解决会议通知送

达的难题。


